
准的 «漯河市散煤污染防治条例»进行了审查.会议认为,«漯河市散煤污染防治条例»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规定.会议决定,批准 «漯河市散煤污染防治条例»,由漯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

布,自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漯河市散煤污染防治条例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３０日漯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通过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９日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三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了防治散煤污染,保护和改善大

气环境质量,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河南省

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

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散煤

的污染防治与监督管理活动.

本条例所称散煤是指民用煤炭.工业用煤的

污染防治与监督管理活动,适用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第三条　散煤污染防治坚持政府主导、部门

实施、公众参与、防治结合、损害担责的原则.

第四条　市、县 (区)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

域内散煤污染防治工作负责,建立散煤污染防治

统筹协调、长效管理和信息共享机制,研究制定

有关政策措施,明确各有关部门散煤污染防治监

督管理职责,并将散煤污染防治纳入环境保护责

任制考核体系予以考核.

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在县 (区)

人民政府的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开展散煤

污染防治工作.

村 (居)民委员会协助做好散煤污染防治工

作,发现本区域内的散煤污染违法行为,应当及

时劝阻并报告有关主管部门.

第五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散煤污染防治

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市场监督管理、发展和

改革、工业和信息化、城市管理、交通运输、公

安等部门,根据本级人民政府确定的职责,依法

做好散煤污染防治监督管理工作.

第六条　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新闻媒

体应当开展散煤污染防治公益性宣传,加强舆论

监督,增强公众散煤污染防治意识.

第七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举报散

煤污染违法行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

散煤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接到举报,应

当及时处理并对举报人的相关信息予以保密;对

实名举报的,应当反馈处理结果;举报内容查证

属实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举报人给予奖励.

第八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生产加

工、销售和使用散煤.

经批准的洁净型煤生产加工、销售企业使用

的煤炭和销售的洁净型煤应当符合国家质量标

准;储存煤炭应当使用仓储或者其他密闭措施,

并配备抑尘设施设备;厂 (站、场)内输送煤炭

应当采取密闭、喷淋等抑尘措施,不得造成扬尘

污染.

第九条　市、县 (区)人民政府应当积极推

进本行政区域内集中供热,集中供热未覆盖的区

域逐步实现地热、煤改电、煤改气等清洁能源替

代全覆盖.

第十条　市、县 (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

全民用洁净型煤购销供应机制,保障清洁能源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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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未到位地区居民基本生活和取暖需要的洁净型

煤供应.

第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八条规定,销售散

煤和不符合质量标准的洁净型煤的,由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

货值金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单位燃用散煤

和不符合质量标准的洁净型煤的,由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货值金额一倍以上三倍以

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八条第二款规定,未采取防止

扬尘污染措施或者防范措施落实不到位的,由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三万元以上十

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

第十二条　市、县 (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

门工作人员在散煤污染防治工作中滥用职权、玩

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三条　漯河经济技术开发区、漯河市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漯河市西城区管委会根据市人民

政府授权,依据本条例开展散煤污染防治工作.

第十四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关于 «漯河市散煤污染防治条例» 的说明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５日在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

漯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思杰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漯河市人大常委会委托,我就 «漯河市散

煤污染防治条例» (以下简称 «条例»)作如下

说明:

一、制定 «条例»的必要性

开展散煤污染防治地方立法,是深入学习贯

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

度体系,落实省人大常委会和省政府决策部署,

回应人民群众热切期盼,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战的迫切需要.近年来漯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散煤污染治理,采取一系列严管严控措施,大

力推进燃煤 “双替代” (煤改电、煤改气)和洁

净型煤推广使用,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散煤

污染防治形势依然严峻,工作中仍然存在一些突

出问题:一是散煤污染防治点多面广,防治难度

大,容易死灰复燃;二是以 PM２５和二氧化硫

为特征的区域性环境污染问题突出,散煤燃烧产

生的固体颗粒物已成为我市大气污染的重要来

源;三是由于漯河市没有出台大气污染防治地方

性法规,对散煤污染进行治理缺乏具体的执法依

据.因此,采取 “小切口”精细化的立法方式,

有针对性地制定地方性法规,保障和促进散煤污

染防治工作规范高效开展,守护好蓝天白云非常

紧迫和必要.

二、«条例»的制定过程

今年８月１６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专题向

市委常委会汇报了省人大常委会 “加强地方立

法,推动散煤污染治理”会议精神,得到了市委

的大力支持.８月２０日,市人大常委会召集市

政府及相关部门部署 «条例»的制定工作.成立

了 «条例»制定工作领导小组和起草工作班子,

制定了工作方案,明确市人大和市政府相关部门

的责任.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我们借鉴了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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